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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藩博士晉鐸金慶紀念獎學金發放辦法 

民國 99年 03月 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前校長郭藩博士晉升師鐸五十週年，特捐出所受禮金，設置本獎學

金，以鼓勵就讀本校之優秀學生，特訂定「郭藩博士晉鐸金慶紀念獎學

金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學金薦選單位：本校各學院。 

第三條  獎學金薦選對象：本校學生（含碩博士班）。 

第四條  獎學金薦選條件： 

一、基本條件：以上學年度總平均成績為準，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學

業、體育及群育（由所長、系主任評分）等成績均為七十五分以上

者。 

二、特殊優良事蹟（學生之具體表現），訂為薦選之主要因素。 

第五條  獎學金金額：每名獎學金壹萬元整。 

第六條  獎學金名額：各學院 1名。 

第七條  申請程序：各學院依據分配名額，將推薦學生之前學年成績證明及資料

表，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提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經簽請校長核定

後核發。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93年 02月 2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4年 04月 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